


I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一 、醫療法第 2 1條 、第 2 2條 第 2 項規定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 1條 第 3 項 、 

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曰函，及 衛 福 部 1 0 4年 2 月 2 5 日函全面 

禁止醫療機構預先收取醫療費用，甚至要求僅因收费方式不同之醫療  

項目須重行申請核定，此一管制手段已對消费者之權益、醫學美容市 

場 競 爭 ，及醫師與瞀療機構之執業自由形成過度限制，實有違比例原  

則 ，應 屬 違 憲 ：

(一） 按 ，人 民 之 「契約自由」乃受憲法第 15條財產權及第2 2條行為 

自由所保障，政府對契約自由之限制，應符合憲法第2 3條規定之 

比例原則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1 6號解釋即明揭：「契約自由為 

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為憲法第十五條財產禮及  

第二十二條所保陳之權利，使契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締約方

式 、内容及對象，以確保與他人交易商品或交換其他生活資源之 

自 由 （本院釋字第 五 七六 號 、第 五 八 〇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國家對 

人民上開自由權利之限制，均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  

則 。」（附 件 1 2號 ）又如林錫堯前大法官於釋字第6 9 9號解釋意 

見 書 所 言 ：「如公法學者所共知，比 例 原 則 之 審 査 #依 照 ：國家措 

施 （立法所採取之手段）之目的正當性、手段符合適合性、必要 

性舆狹義比例性四個步驟按序審查。行政程序法第7 條 ：『行政行 

為 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一 、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 

二 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 

少 者 。三 、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 

失 均 衡 。』亦係本於上開學理而就適合性、必要性輿狹義比例性  

之判斷標準為具艚规定。 i ( 附 件 1 3號 ）

(二） 次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3 2號解釋中黃璽君前大法官提出，池 

啟明前大法官、陳敏前大法官加入之意見書：「最近本院解釋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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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原則，多認須符合下列要件…1•目的正當（即目的正當性）2. 

所採手段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手段（即手段適當性或合目的性） 

3.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可產生相同效果，係達成立法目的之必要 

手 段 （即手段必要性）。」（附 件 M 號 ）申 言 之 ，倘若所採手段無 

助立法目的之達成，抑或非屬最小侵害手段，則無法通過憲法第 

2 3條所定比例原則之審查，構成違憲之規範。

(三）參諸瞽學美容產業篷勃發展之日本、韓 國 之 立 法 例 ，其對於自费 

性美容瞽療項目均採取更為宽鬆之管制措施，不僅給予消费者與  

番療機構相當之自主空間依消费者需求訂定醫瘙服務契約，更透 

過 宽 鬆 管 制 措 施 （醫疾機搛自主公告）促進瞽犖美容產業之市場  

競 爭 ，同時達到保障消费者權益、落實番療機構執業自由，尚得 

兼顧主管機關之管制效率之三方共赢管制方式，且屬較小侵害之  

管 制 措 施。基 此 ，原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2 1 條 、第 2 2 條 第 2 

項 規 定 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條 第 3 項規定全面禁止醫瘵機構預  

先收取番瘙费用，甚至要求業經核定的瞽癃項目僅因收费方式不  

同即須重行申請核定，對醫師之「執行業務自由」與醫病間之「契 

約自由」已形成過度不當之限制，實有違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。

1. |曰本一事後備查制與醫療機構之公告義務

⑴ 按 ，曰本醫療法第7 條 、第 8 條 規 定 ，欲開設醫院或非完 

成臨床培訓的醫生欲開設診所者，需得到開設地都道府縣 

知 事 的 核 定 ；完成臨床培訓的醫生欲開設診所，則需經開 

設地都道府縣知事備查（附 件 1 5 號 ）。次 按 ，日本醫療法 

施 行 規 則 第 1-14條 ，日本醫療法第7 條規定欲取得開設醫 

院或診所之核定者，須向開設地都道府縣知事提交申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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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載明包含欲進行診療之科目等事項，惟當中並来规定需  

載 明 番 療 項 目 （附 件 1 6 號 ）。束 按 ，同規則第 4 條 規 定 ， 

完成臨床培訓的醫生欲開設診所，需經醫療法第 8 條規定 

完 成 都 道 府 縣 知 事 備 查 之 事 項 ，包含欲進行診療之科目 

等 ，惟當中亦来規定需載明醫療項目。

(2) 另按，日本醫療法第6-3條 第 1項及醫療法施行規則第1-2-2 

條 規 定 ，醫院及診所需每年至少一次向所在地都道府縣知  

事報告费用負擔、診 療 内 容 、提 供 保 健 、鲁 療 、護理服務  

事 項 等 ，並需將記載該箄事項之書面置於該罄院及診所供

M覽 。再 按 ，醫療法第 6 - 3條 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規則第 

1-2-3條 規 定 ，法定報告事項變更時，亦需向所在地都道府 

縣知事報告，並變更前述書面之記載（參 附 件 1 5、1 6號 ）。

(3) 由 上 可 知 ，日本係以醫瘙機構每年向主管機關報告提供之  

醫 療 項 目 、收 費 方 式 之 「事 後 備 查 制 i 及 於 番 療 機 構 「自 

行 公 告 i 之 方 式 *作為主管機關管制瘵機構提供正常醫#  

服 務 之手段。尤 其 ，透 過 課 予 #瘙 機 構 「公 告 義 務 ,，使得 

病患得以清楚知悉各個醫療機構提供之醫瘵項目及收费標  

準 * 避免病患在醫病資訊不對等、不 透 明 情 形 下 ，接受不 

當之醫療了服務 *以此事後管制措施保障病患權益，惟並未 

要求事前核定。

2 . 曰本一課與醫療機構公開財務文件之義務

(1)又 按 ，曰本特定商業交易法 （ Act on Specified Commercial 

Transactions/特定商取引（c 関寸乙法律，下 稱 「特定商業交 

易法」）第 4 1 條 、日本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令 （ Order f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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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forcement of the Act on Specified Commercial 

Transactions/特定商取引（c 関寸 S 法律施行令，下 稱 「特定 

商業交易法施行令」）第 11及 1 2條 ，及日本特定商業交易 

法 施 行 規 則 （ Regulations for Enforcement of the Act on 

Specifie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/特定商取引 U 関寸 S 法 

律 施 行 規 則 ，下 稱 「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規則」）第 31-5 

條 規 定 ，醫 學 美 容 服 務 （含以光照或針通電之方式除毛） 

提供期間超過一個月，服務金额超過 5 萬日幣者，眉 於 「特 

定持續服務提供 i (附 件 17-19號 ）。

(2) 而 按 ，特定商業交易法第 4 5 條 、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令第 

1 3條及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規則第3 8條規定，服務提供者  

或銷售者預收費用超過5 萬 日 幣 時 ，應於事業年度結東的 

三 個 月 内 ，將 資 產 負 債 表 、損益表和業務報告存放於從事  

相關業務之事務所。交易相對人得要求査闐該等文件，或 

支付费用要求服務提供者或銪售者出具副本或摘錄。

(3) 事 實 上 ，曰本諸多醫療機構均有就分次施衧雷射除毛療程  

為預收费用之 情 形 ，並且依攄施行次數多塞、施行部位多 

寡給予消費者折扣 (聲 證 9 、1 0號 ）1。日本法制係透過課 

與醫療項目之預付費用超過日幣5 萬元之瞽瘙機構保存財  

務 文 件 之 義 務 ，並烚予病患有權査聞、抄錄醫療機構之財  

務 文 件 ，保 障 病 患 「知 i 的 權 利 ，避免鲁療機構過度預收  

費用復又惡性倒閉，嚴重損害消費者之消費權益，此一方 

式比起我國之事前核定制，毋寧係對醫绅及醫療機構執業

1 态朽^ 皮 7 科夕 U 二 7  夕 5 http://www.aoi-skin-dinicxGm/price/ ; 伏虎 U 八匕• U 亍一シ 3 > ■病院 ，

h11ps://r>akatani,wakavamaJp/bivo/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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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i-i
041147298-1

5

http://www.aoi-skin-dinicxGm/price/
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自 由 、及醫師與病患之契約自由較小侵害之手段或管制措

施 。

3 . 韓國一事後備查制與醫療機構之公告、告知義務

(1) 按 ，韓 國 醫 療 法 （ Medical Service Act/ 彐豆 S ) 第 3 3條規 

定 ，醫事人員未經醫療法開設醫療機構，不得從事醫療業 

務 。職 是 ，醫事人員依據醫療法欲設立醫療機構時，應視 

擬開設的醫療機構種類（如診所或醫院），依韓國醫療法規 

定取得地方機關許可後始得設立（附 件 2 0 號 ）。

(2) 次 按 ，韓 國 醫 療 法 施 行 規 則 （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

Medical Service Act/ £丨豆S 人丨楚开勾）第 2 5條 及 第 2 7 條 

規 定 ，韓國醫療機構開設申請書表格應記載事項僅包含置 

療機構的基本資料、負責人資料、醫 療 機 構設施狀況（如 

病 房 、病 床 、手術室面精與數量及醫院配置等資料）、人事 

配置及診療科別等資料，並未要求主管機關事前核定醫療  

機構擬提供的具體診瘵項目。事 實 上 ，韓 國 係 採 取 「事後 

報 備 制 i ，按照韓國醫瘙法施行規則第4 2 之 3 條 規 定 ，醫 

癃機構僅須每半年向主營機關報告瞽瘙機構所提供之自费  

鼉瘙項目及其收费楳準，主營機關事後可就醫瘙機構所提  

供之自费醫療項目及收费標準為調查、分 析 （附 件 2 1號 ）。

(3)此 外 ，韓國番療法第 5 3條 規 定 ，新 開 發 之 「新 瞽 療 技 術 ■ 

須經主管機關就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進行評估。換 言 之 ，針 

對已施行多年且非 J 新 開 發 之齧療技術，韓國番療法並無  

相關規定要求醫事人員在實施自费診療行為前，需先取得 

主營機關之事前核准，而係透過事後報僅制及主管機關事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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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調 查 權 ，作為管制手段。

(4)再 按 ，韓國醫療法上就自費性醫療項目及健保給付性之醫 

療項目乃區分規範。就健保給付之醫療項目，則應依據保 

健福祉部公告的基準收取；就自費性醫療項目則無相關規 

定 。換 言 之 ，韓國法上僅就健保給付之醫療項目設有收費 

基 準 ，至 自 费 性 #瘙 項 目 則 由 番 瘙 機 構 自 行 決 定 收 费 標  

準 ，交由病患自行決定是否接受該箅收費方式，不過度干 

預自費性醫瘙項目之市場競爭<

(5)另 按 ，韓 國 替 療 法 第 4 5 條及韓國醫瘙法施行規則第42-2 

條 規 定 ，醫瘙機構需於提供自费診瘙項目前硪立收取费  

用 ，除應將醫療項目、收費方式以及相關證明書之收費方  

式 ，公開放置於掛號窗口等病患或其監護人得輕易看到之  

場 所 ，並於其所經營之網站上公告（韓國齧瘙法施行規則  

笫 42-2條 笫 1 、3 、4 項規定）外 ，更须於其所提供之自费 

醫 瘙 項 目 前 ，以易理解的方式向病患或其監護人進行說明  

(韓國醫療法施行規則第4 2 - 2條 第 2 項規定），並依攄事  

先 公 告 、告知的金額收取醫癃费用（韓國轚瘙法第4 5條 ）。 

有關如何落實自費醫療項目告知義務，韓 國 法 尚 訂 有 「自 

費醫療費用等事項告知方針（叫 云 召 豆 叫 吾 号 却 卫 入 丨  

入丨茬），附 件 2 2 號 」，明確規定告知内容、公告方式等。觀 

諸韓國諸多醫療機構對外公告之價目表可知，就雷射除毛 

手術分次實施、一次預先收費之情形所在多有，消費者得 

依 喜 好 、所欲達成之效果選擇次數，醫療機構就不同次數 

亦訂有不同價格（聲 證 1 0號 ）。

T909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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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由 上 可 見 ，韓國醫療法並未要求醫療機構擬新增自費診療 

項 目 時 ，應取得主管機關的事前同意，其 僅 規 定 醫 #機 構  

應 落 資 公 告 、告知義務之各種事項，包括自费醫療項目、 

收 费 標 準 等 ，每 半 年 向 主 管 機 關 （即保健福祉部）報 告 ，

以此作為管制方法及手段，比起辜前核定制，對醫師及醫 

療 機 構 而 言 ，顯屬對權利較小侵害惟同樣可達成行政管制 

目的之手段。

(四） 據 上 ，有別於我國嚴格且缺乏彈性之事前核定制，綜觀韓國及曰 

本立法就自費性醫療項目之管制手段，主要係透過課與醫療機構 

於診所或醫療院所自為公告或向病患告知之方式，讓病患得在清 

楚知悉醫療機構提供之醫療服務及收費方式下，本於意思自主與 

醫療機構締結醫療服務契約，確 保 權 益 。主管機關透過事後要求  

醫瘙機構定期公告、報告醫療項目之施行舆收費標準之手段，落 

實醫瘵服務之營制，同時兼顧病患禮益。此種營制方式不僅保障  

病 患 之 權 益 ，同時也表現對醫病間缔約自由之尊重，有效降低掛  

謦瘙機構執業自由之過度侵害，避免不當干預自费性美容醫療服  

務 之 市 場 競 爭 ，尚且能夠兼顧主管機關之管制效率，實為三方共  

赢 之 方 式 * 而屬較小侵害之手段。

(五） 反觀我國醫療法第2 1 條 、第 2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、醫療法施行細則 

第 11條 第 3 項 、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，及 衛 福 部 104 

年 2 月 2 5 日函，就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僅因收費不同，便要求須 

重新申請核定，且禁止預先收取醫療費用，使得醫病間之契約自 

由受到過度限制，主管機關嚴格控管之收費標準甚至將不當干預 

自費性美容醫療服務之市場競爭，反造成病患權益之損害（阻礙 

病患選擇自由），明顯與醫療法所欲追求之保障病患權益之公共利

T9〇94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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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顯 不 相 稱 ，非屬較小侵害之手段或行政管制措施，要難通過憲 

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檢驗。

(六）此 外 ，就專業人士提供服務容許採預收費用方式者，所 在 多 有 ，

例如物理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職 能 治療師、諮商心理師、律 師 、

會 計 師 、專利師提供專業服務均無禁止一次性預先收取費用再給 

付 服 務 。且 對 於 植 牙 、復 健 、職 能 治 療 、精神治療或語言治療等 

有一定期間反覆實施必要之醫療項目，亦容許醫療機構依據專業 

評估個別病患之具體需求，就雙方未來欲採取療程之時長、次 數 ，

先行與病患達成合意，而一次性預收費用。惟對於本件雷射除毛 

之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，卻完全未考慮其醫療性質亦有反覆實施之必 

要 ，且對於病患可能承受之手術風險明顯相當輕微，其間之利益 

輕重衡量，實可交由病患自主決定，並與醫療機構達成合意即可，

卻全面禁止預收費用，甚至要求仍須因收費方式不同事前向主管 

機關申請核定，此間尚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虞，並對人 

民基本權形成過度、不必要之限制，牴觸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工 

作權及執行職業自由、第 2 2條保障人民契約自由之意旨，違反憲 

法第 2 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，尚 請 鈞 院 明 鑒 。

2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 

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 5 曰

具 狀 人 ：

撰 狀 人 ：

蔡之楝 

李念祖律師 

熊全迪律師 

陳毓芬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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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

聲證9號
曰本醫療機構美容醫療項目收費表一伏虎u y 于 

— シ 3  > 病 院 （伏虎生活醫院）及中譯本

聲證10號
曰本醫療機構美容醫療項目收費表一 fe 皮 7 科 夕 

W二 7 夕 （葵皮膚診所）及 中譯本

聲證11號
韓國醫療機構美容醫療項目收費表一人 〖e i岧 忍 g  

(ShineBeam診 所 ）及中譯本

聲證12號
韓國醫療機構美容醫療項目收費表一畀迚〇卜〇丨却岧 

洁 号 芏 吾 （Y ou& I 診所永登浦分店）及中譯本

附屬文件之名稱（均為一份 )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

附件12號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16號解釋

附件13號
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9號 解 釋 ，林錫堯前大法官偕同 

意見書

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32號 解 釋 ，黃璽君大法官提出，

附件14號 池啟明前大法官、陳敏前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 

同意見書

附件15號 曰本醫療法譯文

附件16號 曰本醫療法施行規則譯文

附件17號 曰本特定商業交易法譯文

附件18號 曰本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令譯文

附件19號 曰本特定商業交易法施行規則譯文

附件20號 韓國醫療法譯文

附件21號 韓國醫療法施行規則譯文

附件22號 韓國自費醫療費用等事項告知方針譯文

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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